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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既有住宅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格更新第 2 次 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5 年 5 月 1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內政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           記錄：葉政鑫 

參、主持人：本部營建署王副署長榮進(劉組長田財代理) 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單  

伍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陸、報告事項：研究單位建築研究所及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報

告(略) 

柒、各單位發言摘要：略 

捌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：有關更新既有住宅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格 1 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有關更新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既有住宅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

評估表格，經與會單位討論決議採本部建築研究所研訂之 PSERCB

版本(方案一，詳附件 1)，請業務單位後續依法制作業程序，儘

速辦理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修法作業；另對於國家地震工程研

究中心及本部建築研究所委託團隊在這段期間協助修表及宣導作

業，謹表誌謝。 

二、目前作業方式仍依現行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所訂定表格操作，

俟新表完成法制作業程序公告後據以辦理。 

三、依據行政院105年 4月 29日核定之安家固園計畫推動辦理耐震能

力初步評估，其補助標準採總樓板面積未滿 3,000 平方公尺每幢

(棟)補助新台幣 6,000 元，3,000 平方公尺以上(含)每幢(棟)補

助新台幣 8,000 元，請相關單位仍依規定辦理。 

四、評估機構建議協助調閱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所需之圖說資料乙節，

因屬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權責，建請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儘力予

以協助幫忙。 

五、有關各與會單位代表所提評估技術書面意見，另請業務單位彙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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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提供予本部建築研究所委託單位後續改進之參考。 

玖、臨時提案： 

案由：有關既有住宅耐震安檢補助作業流程 1 案。 

決  議：有關辦理耐震能力評估補助作業流程(如附件 2)已如說明，

屆時請評估機構配合辦理相關請款作業。 

拾、散會（上午 12 點 30 分） 

 



















本部建築研究所研訂之 PSERCB 版本(方案一) 

項次 項目 
配

分 
評估內容 權重 評分 

B101 

結構

系統 

靜不定程度 5 □單跨(1.0) □雙跨(0.67) □三跨(0.33) □四跨以上(0)   

B102 地下室面積比，ra 2 0.15.1/)5.1(0  ar ；ra:地下室面積與建築面積之比   

B103 平面對稱性 3 □不良(1.0) □尚可(0.5) □良(0)   

B104 立面對稱性 3 □不良(1.0) □尚可(0.5) □良(0)   

B105 梁之跨深比 b 3 08   5/)8(83   0.13  wbbwbwb ，；，；， 當當當    

B106 柱之高深比 c 3 06   4/)6(62   0.12  wccwcwc ，；，；， 當當當    

B107 軟弱層顯著性 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B208 

結構

細部 

塑鉸區箍筋細部(由

設計年度評估) 
5 

□63 年 2 月以前(1.0) □63 年 2 月至 71 年 6 月(0.67) □

71 年 6 月至 86 年 5 月(0.33) □86 年 5 月以後(0) 
  

B209 
窗台、氣窗造成短柱

嚴重性 
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B210 牆體造成短梁嚴重性 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B311 
結構

現況 

柱之損害程度 2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B312 牆之損害程度 2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B313 裂縫鏽蝕滲水等程度 3 □高(1.0) □中(0.67) □低(0.33) □無(0)   

B414 

定量

分析 

475 年耐震能力初步

評估 
30 

 0    1     1
3

4
 10.25    1    0.25 

475

1

475

1

475

1

475

1 









 w

IA

A

IA

A
w

IA

A
w

IA

A cccc ，當；，當；，當

 

)( 詳參、定量評估表 ],min[ ,1,11 ycxcc AAA   
  

B4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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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數總計 100 評分總計(P)：  

額外評估項目： 此部分為外加評分項目，評估人員應就表列「額外增分」、「額外減分」事項 

 各項最高配分為 2 分，總共最高配分為 8 分；減分最高配分為 2 分 

額

外

增

分 

A 分期興建或工程品質有疑慮  

B 曾經受災害者，如土石流、火災、震災、人為破壞等  

C 使用用途由低活載重改為高活載重使用者  

D 傾斜程度明顯者  

額

外

減

分 

a 使用用途由高活載重改為低活載重使用者 

 

額外評分總計(S)：  

總評估分數(R)=P+S=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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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檢具申請相關文件 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受理申請 

書面審查 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核定補助案件後

並函送評估機構 

函送評估機構 

合格 

完成評估報告書及請款 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受理請款 

評估報告書函送申請人及撥付 

評估費用予評估機構 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公告補助作業 

既有住宅耐震安檢初步評估作業流程圖 

不合格 

評估機構現地辦理初步評估 

定期將辦理情形造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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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檢具申請相關文件 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受理申請 

書面審查 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核發補助同意函

予申請人 

合格 

評估機構辦理詳細評估作業 

完成詳細評估報告書 

 

審查委員會議 

評估報告書函送申請人及撥付審查費用予審查機

構及補助評估費用予評估機構 

通過 

未通過 

既有住宅耐震安檢詳細評估作業流程圖 

不合格 

申請人洽評估機構簽訂契約 

定期將辦理情形造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

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成立審查委員會

進行審查 

附件 2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